
吉林省国土资源厅  吉林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治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吉国土资开发〔2015〕3号

各市（州）、县（市、区）国土资源局、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土地整治项目管理，创新土地整治项目管理方

式，提高土地整治项目建设质量和效益，现就加强土地整治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改进土地整治项目立项审批及资金预算管理

进一步下放土地整治项目立项及预算审批权限，除中央和省

确定的土地整治重点项目以外，其他省级以上投资（含使用新增

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业土地开

发资金、耕地开垦费等资金）的土地整治项目（含高标准基本农

田建设项目），由项目所在市（州）、县（市、双阳区、江源区、

九台区）按照省级下达的建设任务和投资计划开展立项、设计和

预算审批，并将审批结果报省国土资源厅、财政厅备案，市辖区

的审批权限由所在市自行确定。各地要严格按照《吉林省土地整

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项目建设条件，结合省级下达的计

划指标，加强土地整治项目立项、设计和预算审查工作。要进一

步提高土地整治工程建设和投资标准，规划的整治区原有耕地质

量原则上要提升 1至 2个等级，新增耕地投资标准应高于当地耕



地开垦费的收缴标准，切实提升新增耕地质量等级。

二、规范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监督管理

省国土资源厅、财政厅将抓好年度计划指标分配与任务下达、

项目实施监管和绩效考核。各市（州）、县（市、区）作为土地

整治项目实施工作的管理主体，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

制、工程监理制、合同制、公告制、审计制和绩效考核制度，严

格按照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管理程序，坚持标准，落实责任，重点

加强对项目立项、设计和预算审批、招投标、实施监管、工程竣

工验收、竣工决算等关键环节的监管。对市（州）、县（市、区）

批准立项的项目，要按照《吉林省土地整治项目工程招标投标暂

行办法》有关规定，在同级人民政府政务大厅开展招投标工作。

同级人民政府政务大厅不具备招标条件的，可申请到上级人民政

府政务大厅开展招投标工作。在土地整治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

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可研、勘测、设计、施工、监理、招标

代理等相关从业机构的考核管理，严格市场准入，规范过程监管，

落实诚信体系建设相关要求，及时淘汰有违法违规违约等不良行

为记录的单位，切实维护土地整治良好的工作秩序和工作环境。

三、严格土地整治项目验收工作

各地要严格执行《吉林省土地整治项目验收暂行办法》（吉

土整发〔2012〕4 号）、《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土地整治项目验

收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吉国土资开发〔2012〕70 号）、《吉林



省国土资源厅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土地整治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

补充通知》（吉国土资发〔2013〕21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按照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项目验收规程》（TD/T1013—2013）、《土

地整治工程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TD/T1041—2013）有关规定，

进一步规范土地整治项目验收工作流程和标准，改进工程复核和

新增耕地的验收方式。工程复核工作原则上由项目批准机关（或

项目批准机关授权的组织实施单位）委托具有工程类监理、设计、

质量检测和计量认证等资质的单位承担，对项目新增耕地数量质

量要进行全面核查。土地整治新增耕地要先评定质量等级再进行

验收，对未达到设计要求和耕地质量等级标准的，不予验收入库。

土地整治项目验收工作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对一般土地整治项目

（含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由立项批准部门负责项目竣工

验收，并对验收结果负责；对占补平衡项目，在立项批准部门完

成项目竣工验收的基础上，由省国土资源厅负责对新增耕地进行

确认。各地要加强验收工作管理，切实保证验收工作规范有序，

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现象发生。

四、强化土地整治资金使用管理

各地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土地整治项

目资金使用管理，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专账管理和单独核算，要

严格按照工程进度拨付项目建设资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

挤占和挪用，不得扩大支出范围、提高开支标准，不得用于规定



支出范围外的其他支出。进一步加强项目预算和竣工决算审查核

定工作，除中央和省确定的土地整治重点项目以外，其他土地整

治项目预决算均由项目所在地财政部门（或财政部门委托有相应

资质的中介机构）组织审核，并由项目所在地财政部门进行批复，

相关费用可按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有关规定，在项目

预算其他费用中安排列支。其中对使用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

用费安排的土地整治项目，经决算审核批复后的项目预算资金结

余，由同级财政部门会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

法和支出范围统筹安排，优先用于符合省级下达的建设任务和投

资计划的土地整治项目建设。

五、加强土地整治信息化建设

各市（州）、县（市、区）国土资源局要依托农村土地整治

监测监管系统，按照月报、季报、年报制度，做好各类土地整治

项目立项、实施、竣工验收等信息的填报工作，确保填报信息及

时、准确。项目计划与预算下达阶段信息要在项目预算批复下达

30个工作日内上报，逾期不报的，省国土资源厅将不再审核受理；

项目实施阶段信息在项目工程施工和监理单位招投标结束 15 个

工作日内填报，并根据工程建设进展及时对相关信息进行更新补

录；项目申请验收时，必须报至“代转验收”状态，否则省国土

资源厅将不再受理工程竣工验收和新增耕地确认申请；项目验收

阶段信息要在项目竣工验收批复下达 15 个工作日内上报。省国



土资源厅将进一步加大对项目信息报备工作的督促检查力度，对

土地整治信息备案实行年度考核和通报制度，对未按要求上报备

案信息的市（州）、县（市、区），将在全省进行通报。

六、落实土地整治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

各级国土资源和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土地整治的绩效考核工

作，进一步加大对土地整治工作的业务指导和检查监管，重点加

强对土地整治项目实施过程和竣工验收的监管，严格落实监管机

制，坚持“严考核、严追责”。省国土资源厅、财政厅将对项目

管理规范、进度快、质量好的，给予通报表扬，并在项目和资金

安排上给予倾斜；对项目管理责任落实不力、项目实施进展缓慢、

工程质量不高、资金使用和管理不规范、存在弄虚作假的，予以

通报批评并采取暂停拨付项目建设资金、暂停新建项目安排等措

施。同时，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吉林省农村土地整治工作责任追

究暂行办法》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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